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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8年 5月 19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书面通知，并于 2018

年 5 月 21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会监事 3 人，实际参会监事 3 人。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达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条件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根据《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

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管理办法》”）及《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重组若干问题的规

定》”）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照公司实际情况及相关事项进行了认

真的自查论证后，公司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条件及要求，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条件。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具体方案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经过认真的论证，公司拟以现金支付方式购

买海口奇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力制药”）100%的股权（以下简称

“本次交易”），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

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监事会同意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具体方案及逐项

表决情况如下： 



1、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奇力制药全体股东，分别为澄迈东控健康科技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苏州宜丰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夏启九鼎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九江正道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杭州钜穗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杭州润研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大雄风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广州海汇成长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珠海哈福得海盈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广州明鸿科富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珠海宝宏玮明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广州明鸿科智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珠海横琴水蜜桃科

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陈爱丽、韩克胜、韩克勤、程宗玉、陈裘、黄嘉雯、

刘亚森、王绥彦、李成、余正康、张家祥、魏雪冰、刘富华、黄华民、刘冰洁、

赵德、龚志华、冯武、李国富、韩宇东、邹小华、戴旭光、邓文峰、王凤涛、胡

永平、劳声英、聂洣佳、唐志胜、何和民、曹治清、黄秀云。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交易对方持有的奇力制药 100%股权。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3、标的资产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本次交易的标的资

产价格以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

结果为依据，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的价格，评估基准日为 2017 年 12

月 31 日。截至本次评估基准日，奇力制药 100%股权的预估值为 204,369 万元。

基于上述预估值并经协议各方协商确认，奇力制药 100%股权的交易价格暂定为

214,200万元。截至目前，本次交易的相关证券服务机构尚未完成审计、评估等

工作，各方将根据最终评估结果协商确定最终交易价格。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4、交易支付方式及支付进度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转让价款将由公司以现金支付。 



（1）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公司将按照以

下进度向韩宇东、韩克胜、韩克勤以及其他所有机构股东分期支付本次交易的现

金对价： 

①《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正式生效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交易对方

支付交易对价的 10%； 

②标的股份过户交割完成后 10个工作日内，向交易对方支付交易对价的 50%； 

③奇力制药 2018年审计报告出具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交易对方支付交易对

价的 30%； 

④奇力制药 2019年审计报告出具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交易对方支付交易对

价的 10%。 

（2）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公司将按照以

下方式向除韩宇东、韩克胜、韩克勤以外自然人股东分期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

价： 

①《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正式生效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交易对方

支付交易对价的 10%； 

②标的股份过户交割完成后 10个工作日内，向交易对方支付交易对价的 50%； 

③奇力制药 2018年审计报告出具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交易对方支付交易对

价的 40%。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5、资金来源 

本次收购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及自筹资金，其中部分为公司 2016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变更用途。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6、期间损益及或有负债 

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各方同意并确认，

过渡期间奇力制药所产生的盈利由海南海药享有，奇力制药的亏损由交易对方按

照持股比例向奇力制药以现金方式补足。上市公司有权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



格的审计机构对奇力制药过渡期损益进行专项审计，奇力制药过渡期的损益情况，

以专项审计的结果作为确认依据。如审计结果认定奇力制药发生亏损的，则交易

对方应在专项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10日内向奇力制药以现金方式补足。 

因基准日之前的原因使奇力制药在基准日之后遭受的未列明于奇力制药法

定账目中，也未经协议各方确认的负债，以及虽在奇力制药财务报表中列明但负

债的实际数额大于列明数额的部分，由交易对方按照本次交易前所持奇力制药股

权的比例承担。 

各方同意，奇力制药于本次交易评估基准日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为奇力制药

估值的一部分，在交割完成日前不再分配，并于交割日后由交割后的全体股东享

有。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7、标的股权交割的程序 

（1）标的股权交割的条件 

标的股权交割条件如下： 

①《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正式生效。 

②交易对方协助海南海药完成商务部的经营者集中审查。 

③获得奇力制药股东大会的有关批准（包括奇力制药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

修改公司章程等）。 

④其他标的股权交割前须履行的必要程序。 

（2）标的股权的交割 

在满足前述标的股权交割条件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交易对方应协调并确

保奇力制药办理完毕标的股权交割的全部手续，包括但不限于： 

①向奇力制药所在地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股权变更至海南海药名下的

全部手续。 

②协助办理奇力制药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手续及其他必要的资产过

户手续。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8、违约责任 

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协议各方对违约责

任约定如下： 

（1）除不可抗力因素外，任何一方如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之义务或承

诺或所作出的陈述或保证失实或严重有误，则该方应被视作违反本协议。 

（2）违约方应依本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守约

方因其违约行为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包括为避免损失而支出的合理费用）。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9、收购主体的指定 

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各方同意，在该协

议履行时，公司有权指定一家全资子公司承接该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包括由该

子公司受让交易对方的股权，支付股权对价款等。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10、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决议的有效期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的决议

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逐项表决。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的议案》 

为完成本次交易的目的，公司根据《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重组若干

问题的规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编制了《海南海药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

露网站上的相关公告。 

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等工作结果形成《海南海药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另行提交公司监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前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不存在法律、法规、

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关联关系。本次交易支付对价为现金，交易对方不持有

公司股份，故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于股权收购事项的议案》 

为了更好地集中资源，贯彻公司发展战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维护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经公司审慎决策，拟对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

做部分变更。公司拟将原募集资金项目“远程医疗服务平台项目”暂未投入的全

部募集资金 172,280.07万元的用途变更为用于收购奇力制药 100%股份，变更募

集资金金额占募集资金净额的比例为 58.25%。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能够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

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大效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

合法利益的情况。 

关于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上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组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

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经审慎判断，监事会认为，本次重组符合《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

规定。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资产重大重组相关主体不存在〈关于加强与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第十三条不得参与任何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形的说明的议案》 

经认真核查，监事会认为：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主体的自查情况，涉

及《加强监管暂行规定》第七条规定的相关主体均不存在因涉嫌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的情形，也不存在最近 36 个月内因

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被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被司法机关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因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主体不存在《加强监管暂行规定》第十三条规

定的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形。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附生效条件的<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价波动是否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第五条相关标准的议案》 

监事会对连续停牌前股票价格波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公司股价在因本次交

易停牌前 20 个交易日内累计涨跌幅未超过 20%，未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第五条相关标准。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